《自考助学》班注册、免考工作细则
根据江苏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办公室《考务工作手册》的规定，于每年10月中旬完成入学注册材料、免考手续的审核工作。请校外教学点务必按时，完成以下几项工作：
一、“自考助学专升本”学员的注册工作
    1、大专毕业证书原件。（10月10日前收齐后，到省自考办工作人员现场审核时送来，当场审核后带回。）
2、学员认真填写《助学专业考生课程免考及报考本科资格审批表》一份（此表填写：申请免考课程栏的以上内容并填写全称），表后附身份证复印件、《大专毕业证书》复印件、学藉卡（需要办理大专免考课程的）。并用浆粘附在表后左上角。（10月10日前交继教院事业发展部：江老师）
  说明：
①毕业证书主要为三个系列：（一）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证书；（二）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验印的成人高校毕业证书；（三）自学考试毕业证书；（四）经教育部电子注册的网络教育毕业证书。其中军队系统自学考试毕业证书持有者还应交验本人的军官证、士兵证或转业证、退伍证，并留存复印件一份，以证明在军队期间参加考试。   

非上述三个系列的毕业证书，考生还应出具省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有关学历认证机构的学历认证证明原件。
校外教学点应对考生的毕业证书进行初审，如有疑问，应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HTTP://www.chsi.com.cn) 及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信息网（HTTP://www.ste.net.cn）上查询认证。
②非自学考试毕业生需提交原毕业学校的“学籍卡”复印件一份。
“学籍卡”由原毕业学校教务处将其存档的“学籍卡”复印一份并加盖教务处公章（红印）；或者将本人人事档案中的“学籍卡”复印一份，并加盖本人人事关系主管单位的组织（人事）部门公章（红印）。
“学籍卡”应含有每学期开设的课程名称、学分、学时、考试类型、考试成绩等内容。“学籍卡”上如有更改记录，应由原学校教务处在复印件上更正之处加盖公章，并由经办人签名，否则无效。
③自学考试毕业生需提供本人的《毕业生登记表》复印件。
二、“自考助学专升本”学员的课程免考工作
1、在《助学专业考生课程免考及报考本科资格审批表》中“考生申请免考课程的代号及名称（全称）”栏内填写清楚课程代号及课程全称。
2、本院招收的特色自考专业均属本科层次，除《自考助学课程免考规定》中规定的公共政治课外，专科毕业生不能免相关的其他课程。
3、公共政治课包括：00004毛泽东思想概论、0000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4、持大学英语四级以上证书免修00015英语（二）的证书有效期为：现专业毕业之日起算的前五年内。发证学校必须是原毕业学校。将证书复印件附于《助学专业考生课程免考及报考本科资格审批表》后并交验证书原件。 [注：英语（二）免考者(获得大学英语四级及以上证书且在规定的有效期内的考生除外)不授学士学位]

5、免考课程每门课交手续费10元。
6、免考手续每届学生只办理一次，逾期不再办理。
7、各单位上交免考材料是时请附免考清单一份（表格可登录江南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自考助学专区中下载），清单表头格式为：
江南大学特色自考课程免考清单
院系:…………专业           年级:               日期:
	准考证号
	姓  名
	免考课程代号
	免考课程名称
	备注
	


免考的具体规定请查看江南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网页公告栏。
江南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